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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瓦轴B 股票代码：200706 编号：2025-37

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暨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以下简称“瓦轴B”“公司”）（股

票简称：瓦轴B，股票代码：200706）自2025年12月18日（星期四）上午开市

起复牌。

2.公司于2025年12月17日收到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瓦轴集团”）就本次要约收购事宜出具的《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要

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以下简称“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现将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1）本次要约收购的收购主体为瓦轴集团，瓦轴集团此次发起以终止瓦

轴B上市地位为目的全面要约收购。

（2）本次要约收购为向瓦轴集团以外瓦轴B全体股东发出的全部要约，

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158,60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9.39%，要约的收

购价格为2.86港元/股。

一、停牌事项

因公司控股股东瓦轴集团拟筹划全面要约收购事项，为保证公平信息披

露，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停复牌》相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瓦轴B，股票代码：200706）自2025年12

月16日（星期二）上午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6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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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发布的《关于控

股股东筹划要约收购事项的股票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二、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情况简介

1、收购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辽宁省瓦房店市北共济街一段１号

主要办公地点 辽宁省瓦房店市北共济街一段１号

法定代表人 孟伟

注册资本 51,986.94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210200242386663D

营业期限 1995-12-22至 2045-12-22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邮编 116300

联系电话 0411-62198238

经营范围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轴承、齿轮
和传动部件制造，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销售，金属工具制造，金属工具
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机械设备研发，机械
设备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黑色金属铸造，
有色金属铸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
发，铁路机车车辆配件制造，铁路机车车辆配件销售，工业设计服务，通
用设备修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金属材料销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的股权控制关系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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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约收购目的

近年来，由于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冲击，瓦轴B连

年亏损、经营状况每况愈下。今年以来，受多重不利因素叠加，公司经营进

一步受限、未来公司财务风险持续加大，长此以往必将造成公司经营风险加

剧。综合各方因素，瓦轴集团作为瓦轴B控股股东，从全面维护瓦轴B股东利

益，体现国企责任担当出发，拟以终止瓦轴B上市地位为目的向全体流通股东

发起全面要约收购。

3.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2025 年 11 月 17 日，经瓦轴集团党委会决定启动瓦轴 B 主动退市程序，

并经重工装备集团报请大连市国资委，于 11月 25 日获得批复。2025 年 12 月

16 日，瓦轴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批准启动本次要约的议案，授权董事长签

订要约报告书摘要。

4.收购人是否拟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次要约收购及收购余股股东拟出售的余股

计划外，收购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的计划。如果未来发生相关权

益变动事项，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要约收购的生效条件

本次要约收购以瓦轴 B 的股权分布符合深交所退市要求为生效条件。如

本次全面要约收购期满，接受要约的瓦轴 B 社会公众股股票申报数量超过

39,050,000 股，即收购后瓦轴 B 社会公众持股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低于 10%，

则本次要约收购生效。如本次全面要约收购期满，接受要约的瓦轴 B 社会公

众股股票申报数量不足 39,050,000 股，即瓦轴 B 社会公众持股数量占总股本

的比例仍高于 10%，则本次全面要约收购自始不生效，原预受申报不再有效，

中登深圳自动解除对相应股份的临时保管。

6.本次要约收购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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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本次要约收购的股份为瓦

轴B除收购人以外的其他股东所持有的瓦轴B股份。要约数量如下：

股份种类 要约价格 要约收购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上市流通股份（B股） 2.86港元/股 158,600,000 39.39%

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

格及其计算基础如下：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30个交易日，

瓦轴B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为2.8436港元/股。在本次要约收购

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6个月内，收购人不存在买卖瓦轴B股份的情形。

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收盘价为2.86港元/股，经综合考虑，

收购人确定要约价格为2.86港元/股。

若瓦轴B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之日至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日期

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要约价格将进行相

应调整。

7.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基于要约价格 2.86 港元/股计算，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

45,359.60 万港元。

瓦轴集团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在披露《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后的两个交易日内，将不低于 9,072 万港元（即不低于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

高资金总额的 20%）存入中登深圳指定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资金来源于收购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直接或者

间接来源于瓦轴 B 或者其下属关联方，具有合法性，不存在利用本次要约收

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收购人具备本次要约收购

所需要的履约能力。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按照中登深圳临时保管的

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并按照要约条件履行收购要约。

8.要约收购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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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要约收购期限为 30个自然日，但出现竞争要约的除外。要约收购的

具体日期请参见后续公告的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相关内容。本次要约收购期

限届满前最后三个交易日内，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

在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内,投资者可以在深交所网站(http://www.szse.cn/)

上查询截至前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以及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三、其他情况说明

以上仅为本次要约收购的部分内容，详情参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的《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

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要约收购并未生效，尚存在

一定不确定性，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特此公告。

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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